
議題一：災害型環境敏感地區-後續規劃指導事項

議題二、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事宜 

議題三、其他文字修正 

基隆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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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型環境敏感地區 

• 基隆市都市計畫區內之災害型環境敏感地區有：特定水土保持區、土石流潛勢溪流、山坡

地、區域排水設施範圍、地質敏感區（山崩與地滑）、海堤區域、淹水風險、河川區域等。 

後續規劃指導事項： 

1.強化既有排水系統，建置雨水下水道
設施數位化資料庫 

2.落實綠色基礎設施之建設 

3.落實出流管制計畫書之審核 

4.檢視公共空間之保水計劃，配合建築
技術規則強化都市保水、透水機制 

5.加強基礎維生設施之備援計畫 

6.降低易發生風險地區之開發強度 

7.增訂易淹水地區建築規劃設計規範 

• 基隆市劃定城鄉2-3地區僅協和電廠填海造地之區位，現階段該區位並不位於災害型環境敏感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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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優良農業生產環境，能維持糧食安全且未有都市發展需求者，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

件、或土地面積完整達10公頃且農業使用面積達80%之都市計畫農業區。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 

農業區街廓7處 
面積14.02公頃 
農業使用37% 
林地使用23% 
空置地12% 

農業區街廓3處 
面積0.82公頃 
農業使用68% 
住宅使用15% 

農業區街廓1處 
面積4.87公頃 

運輸倉儲使用63% 
空置地使用9% 

暖暖交流道南側農業區 

泰安路二側農業區 五堵交流道南側農業區 

註：本市都市計畫農業區不符合農業發展地區第一類劃設條件、面積未達最小規模（10公頃）及農業使用比例未
達80%，尚不符「全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及分類與使用地劃設作業手冊」所建議農業發展地區第
五類之劃設條件，故於本計畫（國土計畫第二階段）皆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若後續為配合農政資源
政策調整，得於國土功能分區圖劃設（第三階段）階段或於通盤檢討時配合調整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農業區不符合農5劃設條件，故暫不予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 
惟為保持後續調整彈性，本市國土計畫將補充備註以下內容： 

台

2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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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意見摘錄 處理情形 

1.中長程所需之未來發展地區，應載明後續執行機制，即得
調整為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之原則及期限。 

依循「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第6次會議」
所建議未來發展地區所需載明之機制，補充
至草案。 

2.草濫溪取水口上游集水區劃設國土保育地區第二類相關文
字，調整撰擬位置並補充說明。 

依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9次研商會議所建議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章節格式，並補充
草濫溪取水口上游集水區說明。 

3.補充說明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加總數值與行政院主計總
處統計數值不一致。 

國土功能分區分類面積係依圖面劃設範圍並
以GIS量取計算，與行政院主計總處縣市重
要統計指標之土地面積不同。 

4.市府為加強管制休閒農業區、填海造陸、海岸地區及基隆
河流域沿岸土地訂定相關規定，非屬制定因地制宜之土地
使用管制原則，其標題文字請酌予修正，休閒農業區相關
內容請併同調整。 

依循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49次研商會議所建議調整「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章節格式，並修正
標題文字及修正針對休閒農業區、基隆河流
域指導內容。 
 

5.基隆河流域及沿岸土地使用管制，請參酌本部108年6月5
日台內營字第1080121288號函修正文字內容。 

6. 「第八章 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關於都會及特定區域計
畫，請修正為「經中央主管機關擬定後，報行政院核
定」，另有關國土復育促進地區，本計畫不提出建議劃設
區位，請刪除該類別。 

配合修正及刪除部分用語。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承辦單位：長豐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新北市國土計畫

簡報大綱
壹、新北市國土計畫（草案）審查意見

貳、文字修正建議

109.09.22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
業第50次研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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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1.「第四章 氣候變遷調
適計畫」，請補充說
明都市計畫及城鄉發
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範
圍內5項災害型環境敏
感地區分佈情形，以
及後續都市計畫通盤
檢討、新訂或擴大之
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
則。

1.已補充都市計畫及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範圍內淹水潛勢、山崩與
地滑地質敏感區及土石流潛勢溪流圖資分佈情形，惟本市並未位於一
級海岸防護區內以及未有公告之活動斷層範圍圖資，相關內容將補充
於規劃技術報告第八章。

2.都市計畫區、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範圍內，瑞芳第二工業區、汐
止區域性資源循環中心於計畫範圍邊緣部分屬山崩地滑敏感地區。

3.有關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新訂或擴大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部分
(如後)，將納入法定計畫書敘明。

2.「第五章 部門空間發
展計畫」—「第五節
能 源 及 水 資 源 部
門」—「壹、能源設
施」，本署於109年8
月10日函轉經濟部能
源局提供之能源設施
空間發展計畫相關參
考資料，請補充說明
參採情形。

1.有關「能源設施」之「再生能源設施」部分，本市幅員廣大，轄內再
生能源資源豐富,惟考量市場成熟度及我國政策趨勢，目前以太陽光
電及地熱為主要推動標的，以及風力發電亦配合中央政策已納入計畫
書及報告書內，水力發電則暫不納入。

2.另有關「電力設施」及「油氣設施」部分，考量本市以中小企業為主，
並無高耗能如圓晶廠等產業，本市人口數約400萬佔全國20%，但用
電量僅佔全國約10%，尚非能源大用戶群聚區域，綜上所述，「電力」
及「油氣」等大型公用事業設施尚不適合於新北境內設置，建議不將
「電力設施」及「油氣設施」納入。

2.「北區一期電網專案計畫」、「北區二期輸變電專案計畫」、硫磺子
坪地熱發電及「未獲配潛力場址」風力發電已納入計畫書及報告書之
能源與水資源部門計畫。

壹、新北市國土計畫（草案）審查意見



3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都市計畫區、城鄉2-3
套疊淹水災害潛勢示意圖

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都市計畫區 城鄉2-3

淹水
災害
潛勢

有關積淹水範圍圖是否適宜放入國土計畫部分，建議勿將
積淹水範圍圖放入國土計畫法定計畫書內，因積淹水潛勢
圖可用水利署第三代積淹水潛勢圖資系統查詢求得，且非
法定公告圖資，又考量積淹水範圍會依據治理工程實行成
果及時間而有變化，其範圍並非固定不變；積淹水範圍可
作為國土計畫規劃參考，惟建議暫不明列都市計畫名稱，
以免民眾誤解。

24小時延時定量降水
500mm淹水潛勢



4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都市計畫區、城鄉2-3
套疊地質敏感地區示意圖

都市計畫區 城鄉2-3

土石流
潛勢溪
流

•林口特定區、台北水源特
定區、東北角風景特定區、
北海岸風景特定區
•其他都市計畫區部分區域

無

山崩地
滑敏感
地區

•部分都市計畫區之山坡地
區域

瑞芳第二工業區、汐
止區域性資源循環中
心，僅位於計畫範圍
邊緣部分



5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後續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新訂或擴大之土地使用規劃指導原則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指導原則 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指導原則

山崩
地滑
敏感
地區

• 三級坡以下地區得維持原分區或用地，
原則配合目的事業法令調整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

• 四級坡以上地區建議檢討規劃為保育型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並評估
適度限制發展強度。

• 城鄉2-3後續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
畫應詳實檢討計畫範圍，如無法
避免環境敏感地區，建議規劃為
適當土地使用分區類型。

• 原則配合目的事業法令調整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

土石
流潛
勢溪
流

• 三級坡以下地區得維持原分區或用地，
原則配合目的事業法令調整土地使用管
制內容。

• 四級坡以上地區建議檢討規劃為保育型
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地，並評估
適度限制發展強度。

• 城鄉2-3後續辦理新訂擴大都市計
畫應詳實檢討計畫範圍，如無法
避免環境敏感地區，建議規劃為
適當土地使用分區類型。

• 原則配合目的事業法令調整土地
使用管制內容。

淹水
災害
潛勢

• 檢討規劃滯洪設施、滯洪公園。
• 規範降低建蔽率、提高綠覆率、透水率
• 易淹水地區建議檢討土地使用分區性質
及發展強度。

• 檢討規劃滯洪設施、滯洪公園。
• 規範降低建蔽率、提高綠覆率、
透水率。

• 易淹水地區建議檢討土地使用分
區性質及發展強度。



6一、氣候變遷調適策略
氣候變遷及災害之土地使用因應策略
災害類型 重點區域 土地使用因應策略

颱洪
大漢溪/淡水河/基隆河

兩側平原、林口

 都市低漥區、河川流域、歷史洪災地區，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及

發展強度

 建置滯洪與排水設施，納入海綿城市或低衝擊開發概念

坡地災害

山坡地(林口、新店、

金山、萬里、汐止、瑞

芳)

 落實國土保育地區的劃設與管理

 定期檢查水土保持設施，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措施

 推動山坡地智慧防災社區，掌握環境基本資料與高潛勢溪流監

測變異，建立社區災害預警機制

海嘯 林口至貢寮沿海地區

 加強中央與地方災害通報與資訊即時管道

 規劃適當之集結點，提供臨時收容、醫護

 提高透水率，檢討開發強度

地震 全市、活動斷層兩側
 規劃防災生活圈、老舊社區都市更新、檢討斷層周邊區位土地

利用計畫

核能
石門、金山、萬里及本

市其他區域

 加強中央與地方災害通報與資訊即時管道

 規劃適當之集結點，提供臨時收容、醫護

礦業
北海岸至東北角一帶礦

區

 進行礦業資源環境敏感地區管理

 檢討水土保持計畫

都市熱島
主城區(溪南、溪北、

三鶯、汐止策略區)

 營造「透水城市／海綿城市」

 控制都市規模、配合智慧節電

 納入綠化透保水指導原則

 都市風廊規劃概念



7二、能源及水資源部門

既有/預計新設電力設施
• 核ㄧ廠(石門)(既有)
• 核二廠(萬里)(既有)
• 林口電廠(林口)(既有)
• 變電所(各行政區)

相關計畫
• 配合「北區一、二期
電網專案計畫」辦理

綠色能源
• 太陽能光電：五大工
業區優先推動屋頂設
置

• 風力發電：林口、石
門；三芝外海(未獲配
潛力場址1號)

• 地熱能源：金山、萬
里交接硫磺子坪

能源部門



8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1.「第三章 空
間發展與成
長 管 理 計
畫」—「第
二節 成長管
理計畫」—
「二、城鄉
發展總量及
型 態 」 之
「國土功能
分區劃設及
檢討變更原
則」，請依
通案性文字
修正，並敘
明期程。

遵照辦理。已依「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46次
研商會議—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草案）辦理進度落後原因、
具體改善措施及後續審議方式、國土計畫涉及計畫人口、新增城鄉發
展總量（含新增二級產業用地）及未來發展地區相關議題」」之通案
性文字修正，並敘明期程。

(三)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檢討變更原則
部分鄉村地區或都市計畫區已有外溢現象，就都市縫合、集約發展之角度，檢討擴大都市計畫或鄉村區，並納入長期(20年)
發展策略區域，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5~20年)應先行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以外之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符合以下原則者，
得於本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5年內，依據本法第22條第2項規定，逕依國土功能分區檢討變更程序，將所需範圍調整為城鄉
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
1.屬下列情形且符合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劃設條件者：
(1)鄉村區、工業區人口密集且基本設施不足者
鄉村區、工業區發展密集或人口成長快速，有新增住商空間及公共設施需求，須擴大既有非都市鄉村區者或辦理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應加強主要聚落、景點、都市計畫之銜接，並朝向都市計畫區或既有聚落集中發展。如瑞芳都市計畫周邊地區、瑞
芳工業區周邊地區、十分風景特定區周邊地區、四腳亭車站周邊地區。
(2)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都市縫合地區
申請範圍所在之鄉(鎮、市、區)既有都市計畫區域計畫人口達80%以上或既有都市計畫發展率達80%以上，應檢討擴大都市
計畫，並將臨近之鄉村區、開發許可地區，以及其間夾雜之非都市土地併同納入檢討，縫合既有聚落，提升基本設施服務。
(3)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區域
符合未登記工廠聚落輔導合法化需求總量，且位於未登記工廠優先輔導區域者。包括三峽及鶯歌地區部分非都市土地，現況
既有聚落、未登記工廠聚集，後續得透過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劃設產業園區等方式輔導未登記工廠轉型或合法化，並依實
際產業及公設需求面積檢討之。如三峽、鶯歌地區。
(4)其他配合大眾運輸場站、重大建設周邊地區發展需求
為落實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以高鐵車站、臺鐵車站、捷運車站、客運轉運站等大眾運輸場站為主要節點，周邊300公尺
為範圍重新檢討周邊土地使用機能。如瑞芳都市計畫周邊地區、十分風景特定區周邊地區、深坑輕軌沿線地區、四腳亭車站
周邊地區。
(5)配合觀光發展周邊地區
因應觀光人口成長，需提升公共設施及相關服務系統，得於觀光景點或既有聚落周邊，適度檢討增加未來發展用地。
2.同類型之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三均經提出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或使用許可，惟尚無法滿足成長需求者。
3.應經中央或本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部門空間發展策略（或計畫），並經國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前開總量管制。
4.如尚有未申請面積，而仍有需調整未來發展地區者，應提出其個案特殊性、調整急迫性、範圍合理性等相關說明，經中央
及本市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通過後，不在此限。



9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2.「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及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第一節 國土功
能分區之劃設」—「一、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方法及
結果」—「（四）城鄉發
展地區」—「4.第二類之
三」—「(9)萬里中幅子
土方」之具體規劃內容或
可行財務計畫，請修正為
「本案刻正申請開發許可，
實施年期為114年。」

遵照辦理。已修正計畫書文字內容。

(9)萬里中幅子土方收容場
D.具體規劃內容或可行財務計畫
…本案刻正申請開發許可，實施年期為114年。



10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3.「第六章 國土功能分區劃設
及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第二節 土地使用管制原
則」—「五、其他」，有關
基隆河流域及沿岸土地使用管
制，請參酌本部108年6月5日
台內營字第1080121288號函
修正文字內容；另涉水利法、
逕流分擔出流管制部分，建議
修正文字為「4.……後續仍應
依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規
定辦理。又逕流分擔實施範圍
公告後，應視逕流分擔範圍實
際情形，於逕流分擔之高風險
地區(如城鄉發展地區)考量增
加地表入滲、新設滯蓄洪池、
公共設施用地開放空間降挖蓄
水、土地高程管理、建築物防
洪能力提升等逕流分擔措施，
並評估納入土地使用管制或審
議相關規定。」。

遵照辦理。已修正計畫書文字內容。
(一)基隆河流域及沿岸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依內政部108年6月5日台內營字第1080121288號
函內容，有關「基隆河沿岸都市計畫地區非建築用地
(農業區、保護區)，為涵養水源、增進水土保持功能，
禁止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可建築用地」及
「請暫停受理基隆河流域10公頃以上之民間投資案」
等2項政策，依行政院108年5月24日院臺建字第
1080015802號函，同意解除該2項政策之行政命令，
回歸相關法制作業規定辦理。故未來該地區各項開發，
應遵循下列規定：
4.土地開發應依水利法修正條文，落實逕流分攤出流
管制，納入土地開發審議程序，確保基隆河流域防
洪安全。後續仍應依逕流分擔評估報告(草案)規定辦
理。又逕流分擔實施範圍公告後，應視逕流分擔範
圍實際情形，於逕流分擔之高風險地區(如城鄉發展
地區)考量增加地表入滲、新設滯蓄洪池、公共設施
用地開放空間降挖蓄水、土地高程管理、建築物防
洪能力提升等逕流分擔措施，並評估納入土地使用
管制或審議相關規定。



11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4.新北市國土計畫草案
（規劃技術報告書）之
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
及未來發展地區檢核表，
請納入新北市國土計畫
草案附件。

遵照辦理。城鄉發展地區第2類之3及未來發展地區檢核
表將納入新北市國土計畫草案附件。

5.回應處理情形對照表
(1)城鄉發展地區第二類之

三案件「編號13(汐止
白匏湖垃圾轉運站) 」，
業 修 正 為 「 新 編 號
10(汐止區域性資源循
環中心) 」，請於處理
情形表標註清楚。

遵照辦理。



12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2)未來發展地區係經新北市

政府，依據通案性處理原
則檢討後，綜合評估保留
新北市未來發展彈性予以
劃設，爰請補充說明新北
市政府政策決策過程。

1.本市區域計畫核定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及審議中
開發許可案件、產業重大建設等案件，已規劃為城
鄉發展第二類之三，並於5年內規劃及開發。

2.本案劃設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5-20年)約977公頃，
其中791公頃屬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於公展草案
業已提出。未來發展地區係按通案性處理原則檢討，
並經新北市政府評估考量因未來5至20年間，仍有
人口及產業成長衍生之空間發展需求，且部分都市
計畫發展率近80%及鄉村區亦有外溢情形，該地區
短期內雖無發展之需求，考量長期發展仍須透過計
畫引導，保留未來發展彈性，將以人口密集之鄉村
區、工業區、都市計畫周邊、大眾運輸場站等周邊
規劃為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又除產業型新訂擴大
都市計畫外，三鶯地區仍有未登記工廠聚集，故將
未登記工廠密集聚落納入中長程未來發展地區，上
述地區將依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及檢討變更原則辦理。



13貳、文字修正建議

查核意見 意見回應
(3)有關水電

資源校核
部分，請
再予補充
城鄉發展
地區及未
來發展地
區水電推
估分析結
果。

1.用水推估分析結果：
(1)推估新北地區至民國125年生活及工業用水需求總量為142.405萬噸/日
(生活用水量121.465萬噸/日＋既有工業用水量8.8萬噸/日＋新增產業用
地用水量12.14萬噸/日)。

(2)為提高新北地區供水穩定，經濟部水利署及台水公司已推動板新二期供水
改善計畫及自來水減漏等工作，預計至民國125年供水量可提升至180萬
噸/日，高於本計畫125年推估用水需求量142.405萬噸/日，預期可滿足
新北地區用水需求。

2.用電推估分析結果：
(1)本市108年總售電量統計數據為209.68億度，近十年總售電量年成長率平

均值約為0.46%，推計至目標年125年約需227.10億度。(本計畫規劃新增產業

用地約697.87公頃，用電量約62.81萬瓩，若以每年0.46%成長率估計，125年用電量新增59.50億度。)

(2)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統計107年全國尖峰負載3,706萬瓩，夏季仍電源充裕，
尖峰供電能力為4,075萬瓩。依經濟部能源局107年全國電力資源供需報
告，預計114年可達成備用容量率17%之目標。

(3)供給端依據中央規劃110年核二1號機組將停止運轉，另112年核二2號機
組停止運轉，使整體發電量降低至190億度(包含水力及再生能源)。基於
台電公司供電系統為單一電網系統，電力潮流可透過電網互相流通支援即
無區域獨立系統下，若使電力供應無虞，尚須由大潭發電廠補足電力缺口，
電力供給應依中央能源政策規劃並配合台電輸配電網通盤考量。



新 北 國 土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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